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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布德宏州人民政府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德府规〔2017〕1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现将德宏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及附件各一份报请登记。 

  

德宏州人民政府 

2017年4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州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保证法制统一，适应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会同州级有关部门对德宏州人民政府及办公室制定的截至2015年10月底现行有效的96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根据清理结果，州人民政府决定，废止下列28件规范性文件： 

1.《德宏州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发〔1991〕132号） 

2.《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执行州工交局关于实施《德宏州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报告的通知》（德政发〔1995〕87号） 

3.《德宏州关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德政发〔1999〕115号） 

4.《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州人事局关于德宏州人才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0〕101号） 

5.德宏州人民政府与德宏军分区联发文件：《关于颁发执行〈德宏州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德政发〔2001〕121号） 

6.《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州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补充规定》（德政发〔2001〕244号） 

7.《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废止部分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的决定》的通知》（德政发〔2002〕62号） 

8.《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见义勇为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2〕162号） 

9.《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土地收购储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2〕259号） 

10.《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州环保等部门关于贯彻执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实施意见的通知》（德政发〔2003〕339号） 

11.《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发布《德宏州建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的通知》（德政发〔2003〕342号） 

12.《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德宏芒市机场净空环境管理的通知》（德政发〔2004〕14号） 

13.《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德政发〔2004〕69号） 

14.《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筑企业施工工程测量市场测绘资质证管理的通知》（德政发〔2005〕162号） 

15.《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停止审批我州辖区内水电站开发权及相关问题的通知》（德政发〔2007〕167号） 

16.《德宏州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 

17.《德宏州乡镇志愿消防队管理暂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10号） 

18.《德宏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23号） 

19.《德宏州创业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31号） 

20.《德宏州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1号）（云府登1033号） 

21.《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02〕148号） 

22.《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德政办发〔2007〕113号） 

23.《德宏州重要用户在重大活动期间要求保证供电的暂行管理办法》（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3号） 

24.《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意见》（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4号） 

25.《德宏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5号） 

26.《关于《德宏州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7号） 

27.《德宏州农村五保供养实施办法（试行）》（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10号）（德府登53号） 

28.《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贷款抵押资产登记部门的通知》（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12号）（德府登56号） 

  

附件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 

文件的决定》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基本情况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省政府令第129号），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云府法﹝2015﹞38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德宏州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保证法制统一，适应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可一并进行审查的新要求，州法制办于2015年11月17日印发了《德宏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制定主体资格确认工作的通知》（德府法〔2015〕32号），组织开展了全州规范性文件制定清理审核确认工作。经过各相关部门提出清理意见和州法制办统一审查，提出拟废止的规范性文件28件。现将决定涉及的主要问题作如下说明： 

二.征求意见的情况 

该《决定》先由州法制办依据州直各有关单位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制定主体资格确认工作的通知》（德府法〔2015〕32号）文件要求所报的清理报告进行审核.确认，形成草案后，州法制办分别于2016年8月16日.2016年10月28日和2017年1月5日印发了《关于德宏州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意见的征求意见函》（德府法函〔2016〕42号）.《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征求意见函》（德府法函〔2016〕54号）.《关于废止和拟修订部分州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征求意见函》（德府法函〔2017〕2号），征求了州直各单位意见，同时还征求了州委编办对规范使用州直单位名称和管理性质等有关意见。之后，州法制办又于2017年1月12日将《决定》草案提交州政府督查室上网公示，向社会公众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任何意见和建议。 

关于部分反馈意见处理情况的说明。州法制办对州直各有关单位所提意见和疑义进行了电话沟通与解释工作。1.关于州人社局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废止或保留不同意见的反馈。因该次清理工作涉及州人社局职能的规范性文件较多，每次提出的清理意见也有所不同（如，拟废止的“德政发〔2004〕69号”文件，第一次清理意见提出“废止”，第二次同意废止，第三次征求意见时又提出“保留”意见，最终电话沟通.确认“废止”）。2.关于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州法制办综合州发改委.住建局等部门意见后提出拟废止《德宏州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州政府第39号公告）不同意见的处理：经电话沟通.协商，同意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的虽然自2012年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已施行，但国家只规定了招投标限额，而我州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分别进入州.县交易中心的交易限额，目前还在执行，不宜废止，暂时保留，请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修订任务。3.对州国土资源局提出不同反馈意见的处理：州国土资源局对州法制办提出“根据省政府法制办推进规范性文件试行5年有效期制度的意见，请州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对《德宏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州政府公告第40号）.《德宏州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州政府公告第6号）.《德宏州国有土地收益金征收和管理办法》（州政府公告第7号）的修订工作”，反馈了“无需修订，继续实施”的意见，州法制办及时打电话到其办公室进行沟通解释，最终达成了“修订”意见。 

三.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理由说明 

《决定》草案中28份规范性文件拟废止的理由如下： 

1.《德宏州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发〔1991〕132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需要 

2.《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执行州工交局关于实施《德宏州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报告的通知》（德政发〔1995〕87号） 

废止理由：已自然失效（文件开头注明暂行时间为一年。且正文第一条中的依据国务院150号令《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于97年修订。应当宣布废止）。现已由《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3〕77号）进行规范。 

3.《德宏州关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德政发〔1999〕115号） 

废止理由：其依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已于2008年修订；另一依据省政府52号令《云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已被2014年新颁布的省政府192号令《云南省残疾人就业规定》废止。 

4.《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州人事局关于德宏州人才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0〕101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其依据之一《云南省人才市场条例》于2010年修正。 

5.德宏州人民政府与德宏军分区联发文件：《关于颁发执行〈德宏州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德政发〔2001〕121号） 

废止理由：因该121号文件已“试行”了15年之久，且其依据之一，1995年6月3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178号发布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已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了修订。建议执行新修订的《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 

6.《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州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补充规定》（德政发〔2001〕244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需要。 

7.《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废止部分规章和其它政策措施的决定》的通知》（德政发〔2002〕62号） 

废止理由：标题定义有误，且内容中所废止的“规章”均已被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所替代，或不属于制定主体，或已自然失效。 

8.《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见义勇为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2〕162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用。《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于2011年11月22日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目前也是按照该条例执行。 

9.《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土地收购储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德政发〔2002〕259号） 

废止理由：因其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2004年修订，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于2007年修订，且依照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精神，其内容中表述的“征用”应当修改为“征收.征用”或“征收”。另，2007年底，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 277 号，对土地储备管理工作作了规定。 

10.《德宏州人民政府批转州环保等部门关于贯彻执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实施意见的通知》（德政发〔2003〕339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用。且该339号文件，在2010年时州环保局就曾提出修改，至今却未修改。 

11.《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发布《德宏州建设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的通知》（德政发〔2003〕342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用。且1.其依据之一《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于2011年7月27日修订通过，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2.其条款内容设置了处罚条款，违反了《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第13条规定。 

12.《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德宏芒市机场净空环境管理的通知》（德政发〔2004〕14号） 

废止理由：已被新的规范性文件所替代。芒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17日发布《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自2016年6月20日起施行。 

13.《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德政发〔2004〕69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需求，现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1〕255号，州政府以“德政发〔2013〕25号”转发了省255号文件） 

14.《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筑企业施工工程测量市场测绘资质证管理的通知》（德政发〔2005〕162号） 

废止理由：大部分建筑施工测量的业务已由持有测绘资质证的单位完成，我州测绘市场秩序良好。该文件已不适应新的要求。 

15.《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停止审批我州辖区内水电站开发权及相关问题的通知》（德政发〔2007〕167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要求。 

16.《德宏州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 

废止理由：其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及气象局第8号令《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分别于2014年.2013年作了修订。 

17.《德宏州乡镇志愿消防队管理暂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10号） 

废止理由：管理对象已由乡镇志愿消防队升级为乡镇专职消防队，原管理对象已消失，目标已实现。 

18.《德宏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23号） 

废止理由：因2016年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分别出台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和实施意见等新政策，该公告已不适用。 

19.《德宏州创业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31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需求。 

20.《德宏州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1号）（云府登1033号） 

废止理由：省住建厅于2014年5月对全省施工图审查工作进行了改革，原办法已不适用。 

21.《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02〕148号） 

废止理由：国家和省分别出台了新的管理办法，已不适用。 

22.《德宏州重要用户在重大活动期间要求保证供电的暂行管理办法》（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3号） 

废止理由：德宏供电局提出已有《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保供电管理规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重要保供电供电安全风险评估业务指书》.《保供电手册》等管理制度，内容详尽，不需再另外制定。 

23.《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意见》（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4号） 

废止理由：州安监局提出已不适用，现按省安监局第37号公告《云南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执行。 

24.《德宏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细则》（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5号） 

废止理由：因在州政府第35号公告《德宏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州级统筹实施办法》第五条将“有缴费能力的城镇居民”列入了参保范围。 

25.《关于《德宏州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7号） 

废止理由：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按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49号《德宏州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执行。 

26.《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贷款抵押资产登记部门的通知》（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12号）（德府登56号） 

废止理由：已不适应发展需要，与2015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有冲突。 

27.《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德政办发〔2007〕113号） 

废止理由：州民政局提出已被州政府于2014年出台的《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的实施意见》（德政发﹝2014﹞23号）所取代。 

28.《德宏州农村五保供养实施办法（试行）》（德宏州政府办公室公告第10号）（德府登53号） 

废止理由：州民政局提出2016年“五保对象”已改称为“特困人员”，该规范性文件已不适用，按照省政府于2016年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73号）文件执行即可。 

                          德宏州人民政府发布

